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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社联发〔2023〕4 号

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关于实施“湘江青年社科人才”培养工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社科人才队伍建设，培养和造就一批优秀

青年社科人才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省社科联决定组织实施“湘江青

年社科人才”培养工程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

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紧紧围绕人才强省战略，根据我

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遵循社会科学发展和人才发展规律，优化

社科人才培养模式，创新社科人才培养载体，进一步营造良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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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科人才成长环境，促进高层次、创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

的可持续发展，繁荣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，助推湖南实现文化

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历史性跨越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从 2023 年起，每年遴选支持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青年

人才，每批20 人以内。通过系列措施，努力培养一批科研能力突出、

成长潜力较大的青年社科拔尖人才，形成与国家、省级社科人才培

养工程相互衔接的青年社科人才队伍建设体系，逐步形成我省社科

各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的重要后备力量，增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整

体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全职在湖南工作，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

2.恪守学术操守和职业道德，学风正派，诚实守信；

3.年龄一般在 40 周岁以下；

4.一般应具有正高级职称。

（二）专业条件

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（申报人为主持人或第一完成人）：

1.研究成果获得过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（含三等奖）

以上一项(含一项)；

2.主持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科基金（管理学部）

项目一项（含一项）以上。

四、推荐方式

采取个人自愿申报、学校推荐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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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须对申报对象的政治素质、道德

品质、学术水平、科研能力、工作业绩等作出评价，提出推荐意见。

2.各单位按照“公正、平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负责遴选推荐。

各高校推荐候选人时，要充分考虑学科合理分布，避免集中在某

些学科。

3.候选人的推荐材料包括：“湘江青年社科人才”培养对象

申请表（见附件）一式三份，代表性科研成果、获奖情况的证明

材料（复印件）一份，由推荐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前统一报送

省社科联科研组织处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1.省社科联按评选条件，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。

2.对符合条件的候选人，省社科联负责组织综合评审，提出

列入培养工程的人选名单。

3.公示。

4.公布“湘江青年社科人才”培养工程人选名单。

六、培养措施

省社科联向入选人才所在单位印发入选文件，为入选人才颁

发“‘湘江青年社科人才’培养工程入选证书”，并采取课题立

项、宣传推介等多种方式对入选人才开展支持培养。

（一）课题立项支持。省社科联设立“湘江青年社科人才”

培养工程专项课题，面向入选人才择优立项；在省社科智库课题

项目立项上，优先考虑入选人才。

（二）参与决策咨询。入选人才优秀研究成果优先推荐刊发

《湖南社科研究》，并呈送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；优先推荐参

加省委、省政府重要文件起草、重大决策咨询服务、“我有‘金



- 4 -

点子’”-省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建议征集等；邀请参加社科专家

基层行等基层决策咨询活动；优先向有关省直部门推荐为智库专

家人选；优先推荐为社科类社会组织相关职务人选。

（三）推荐优秀成果。入选人才优秀研究成果优先推荐刊发

《湖南社会科学》《船山学刊》，成果推荐参加省社会科学界学

术年会征文评选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

（四）分类交流锻炼。每年以学科门类或专项研究分组，采

用学术沙龙、交流会等形式，搭建入选人才交流平台；支持参与

“湖湘大讲堂”等社科普及活动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等要高度重视“湘

江青年社科人才”推荐工作，确保质量，宁缺勿滥。

2.严格程序标准。各推荐单位要根据评选条件和程序要求，

认真抓好每个环节的工作，确保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。

联系人：刘凡璠，联系电话：0731-89746117

电子信箱：hnssklkyc@126.com

通讯地址：长沙市开福区浏河村巷 37 号省社科联前栋 308

附件：“湘江青年社科人才”培养对象申请表

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3 年 7 月 4 日

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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